南投縣政府營造業抽查作業原則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規定，實施營造業抽查及查核其專任工程人員受聘情形，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執行範圍：於本縣辦理營造業登記或承攬本縣建築工程之營造業。
三、本府得於抽查時要求營造業檢具所承攬興建中工程之施工計畫書、開工或竣工報告、工程查驗文件或申報勘驗文件以供查核，並得請專任工程人員到場協助說明。
四、營造業公司名稱、營業地址、組織性質、資本額、負責人姓名或專任工程人員姓名等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二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變更登記，並換領營造業登記證書。
本府得於抽查時要求營造業出具相關文件以供查核是否符合前項規定；其違反者，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辦理。
五、本府執行抽查時，營造業應檢具公司負責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含逐案簽證之建築師或技師）之身分證影本、承攬工程手冊、營造業登記證書、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證明書及受聘同意書、最近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最近一期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勞健保投保資料及薪資所得資料，以供抽查人員核對。
六、抽查作業由本府派員不定期至營造業營業登記地址或所承攬工程現場查核，營造業有下列情形，列為優先抽查：
（一）經各機關、團體及人民移送、函告、檢舉等有違法情事。

（二）前次未配合抽查及未依規定提供專任工程人員（含逐案簽證之建築師或技師）相關文件。

（三）至本府辦理營造業各項變更登記業務，有違反本法規定者。
七、營造業拒絕、妨礙或規避本府抽查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八、營造業經抽查後，如不合規定時，由本府列舉事由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營造業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通知補正事項辦理補正。
九、 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未依本原則第五點規定辦理者，本府得函請財政部、勞工保險局、中央健保局提供薪資所得稅籍資料、勞保及健保投保登記資料。
經查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有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者，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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